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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创力集团 6030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玉林 高翔

电话 021-59869117 021-59869117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电子信箱 shcl@shclkj.com shcl@shclkj.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050,788,880.81 6,059,289,879.33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4,435,736.97 2,873,600,880.00 3.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60,493,275.73 921,837,265.49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909,581.35 121,862,856.96 2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027,645.42 104,188,752.56 2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937,612.21 64,871,194.60 28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 4.13 增加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12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2 66,345,866 0 质押 44,250,000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0 50,956,407 0 无

中煤机械集团－财通

证券－19中02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0 42,000,000 0 无

耿卫东 境内自然人 2.83 17,988,056 0 无

芮国洪 境内自然人 2.52 16,036,224 0 无

石华辉 境内自然人 2.20 14,024,836 0 无

管亚平 境内自然人 2.04 13,000,030 0 无

王凤林 境内自然人 1.89 12,024,927 0 无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迎水日新4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11,200,000 0 无

郭武 境内自然人 1.28 8,161,46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及石华辉

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中煤机械集团的股份增加系其2019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可交换债券简称“19中01EB” 换股完成，

部分股份转回中煤机械集团公司股票账户所致。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石良希

变更日期 2022年1月26日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信息披露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临2022-010

公告日期：2022年1月26日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51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22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与电话

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施五影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

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内幕信息管理规定的行为，未发现所载资料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5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创力集团）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2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良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8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 本次会议董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

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于2022年8月20日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会议议案及相关文件，与会

的各位董事已经知悉与本次会议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创力集团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萃华珠宝 股票代码 002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裕春 李传强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

电话 024-24868333 024-24868333

电子信箱 chgf_zqb@163.com chgf_zq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77,548,472.45 1,345,764,512.12 4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502,503.53 41,177,576.80 -1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5,322,785.53 38,453,035.40 -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196,241.19 -77,405,652.09 13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3.22%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71,774,705.77 3,231,531,766.87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4,000,435.40 1,290,290,151.56 2.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4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3% 47,973,592 0 质押 23,700,00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6.42% 16,456,000 12,342,000

上海鸿潮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0% 16,393,984 0 质押 2,937,530

何颖琳 境内自然人 5.40% 13,832,424 0

郭琼雁 境内自然人 3.84% 9,836,190 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3.68% 9,419,724 0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2.39% 6,120,000 4,590,000

方嘉凯 境内自然人 0.68% 1,731,010 0

MORGANSTANLEY� ＆

CO.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1% 1,571,258 0

周应龙 境内自然人 0.57% 1,460,5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深圳翠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6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控制权拟变更事项

1、2022年6月18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放弃表

决权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等相关公告。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2-047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4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17日通过电话、书面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英

杰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包括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以及视

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2-050）、《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2-051）全文详细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详细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详细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2-048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拟出售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125-5号（1-25-1）及（1-26-1）的两处房产。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方

式进行，挂牌价格不低于1,370万，上述房产均拟在沈河区房产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

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目前，本次房产出售尚无确定的交易对象，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若交易

过程中构成关联交易，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房产转让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尚不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法规要求和交易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房号 面积 用途 产权证号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25-1 262.8 住宅 第0075917号 4661662.72 3937873.79

1-26-1 262.8 住宅 第0075889号 4635190.56 3915511.54

2、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1)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截至2022年8月19日，该房屋的账面原值为4,661,662.72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723,788.93元，账面净值为3,937,873.79元。

(2)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截至2022年8月19日，该房屋的账面原值为4,635,190.56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719,679.02元，账面净值为3,915,511.54元。

公司拟通过房产中介出售房屋，综合考虑该房屋现状及市场行情，最终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3、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拟出售的标的房产权利人为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和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和成交价格尚不确定，需以公开挂牌出售的最终结果确定。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

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房产事项，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增加流动性。 由于交易是否成交及成交价格存在不确定

性，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尚待达成实际成交价格及条件后方可确定。 本次交易目前无

确定的交易对方和确定的交易价格和方案，本次交易能否最终达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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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因工作需要，同意聘请李传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

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李传强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已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培训，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

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李传强先生的个人简历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李传强

联系电话：024-24868333

传真：024-24869666

电子邮箱：chgf_zqb@163.com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9号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李传强，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9年入职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助

理、行政人力部经理，2022年5月加入本公司证券部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李传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子女的配偶，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代码：603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创力集团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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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包钢股份 600010 钢联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宝生 何丽

电话 0472-2669515 0472-2669529

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信

息大楼主楼206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信

息大楼主楼204

电子信箱 glgfzqb@126.com glgfzqb@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2,078,873,976.01 147,967,935,976.92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4,958,414,497.61 55,265,907,820.05 -0.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065,945,338.74 39,437,056,526.52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9,179,631.37 2,764,333,501.33 -8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059,894.08 2,767,828,482.46 -8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94,416,564.19 4,483,663,699.94 -6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547 5.0953 减少4.34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609 -8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609 -84.8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33,45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 有

法人

55.02 25,082,792,537 13,907,821,061

质

押

8,23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8 767,486,730

未

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58 720,430,149

未

知

招商财富资产－光大银行－

内蒙古华宸实业有限公司

未知 0.59 267,564,888

未

知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人

0.58 263,083,300

未

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7 167,831,580

未

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7 167,831,580

未

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7 167,831,580

未

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7 167,831,580

未

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7 167,831,580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中国北方稀土（集

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一

致行动关系，需要合并计算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包钢联 155638 2019/8/20 2024/8/22 16.8 6.38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9包钢03 155712 2019/9/18 2024/9/20 0.26 5.92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20钢联03 163705 2020/7/23 2025/7/27 5.83 6.00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公开

发行绿色公司

债券（第一期）

GC钢联01 175793 2021/3/31 2026/4/1 5 6.00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19 包 钢

MTN001

101900574 2019/4/18 2024/4/22 0.32 6.10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

券

22包钢CP001 042280113 2022/3/4 2023/3/4 10 5.07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第

二期短期融资

券

22包钢CP002 042280134 2022/3/16 2023/3/16 5 4.79

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第

二期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

具

19包钢PPN002 031900474 2019/10/29 2022/10/30 0.2 6.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44 56.6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7 6.3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010�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2-057

债券代码：155638�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包钢联

债券代码：155712�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钢联03

债券代码：163705�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 � � � � � � � � � �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年8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4人，参加会议监事4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审核后一致认为：2022年半年度报

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在提出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

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010� �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8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钢信息大楼7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627,994,0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4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邢立广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

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董事刘振刚、陈云鹏、王臣、李雪峰、齐宏涛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苏德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白宝生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谢美玲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包钢股份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51,939,865 98.1424 475,567,208 1.8556 487,000 0.0020

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2,144,958 99.5869 105,542,815 0.4118 306,300 0.0013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652,758 99.5850 106,002,115 0.4136 339,200 0.0014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705,358 99.5852 105,982,415 0.4135 306,300 0.0013

2.04议案名称：债券拟发行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618,858 99.5849 106,068,915 0.4138 306,300 0.0013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593,158 99.5848 105,846,515 0.4130 554,400 0.0022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553,758 99.5846 106,077,415 0.4139 362,900 0.0015

2.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548,258 99.5846 106,116,415 0.4140 329,400 0.0014

2.08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514,858 99.5845 106,157,615 0.4142 321,600 0.0013

2.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155,158 99.5831 106,522,015 0.4156 316,900 0.0013

2.10议案名称：还本付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2,260,078 99.5874 105,399,695 0.4112 334,300 0.0014

2.11议案名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2,001,058 99.5864 105,645,515 0.4122 347,500 0.0014

2.12议案名称：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债券

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21,230,758 99.5834 106,438,815 0.4153 324,500 0.001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逐项表决议案，均已披露了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芳、王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

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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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2年8月25日在包钢信息大楼713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4人，参加会议董事14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独立董事对此报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

告》

关于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内容详见8月2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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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钢铁（2022年修订）》

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将2022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售量（万吨）

平均售价（元/吨）

（不含税）

管材 84.22 81.82 5,426.05

板材 483.70 465.69 4,700.60

型材 92.12 89.89 4,575.19

线棒材 76.44 78.31 4,503.51

公司主要产品还有稀土精矿和萤石，2022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万吨） 销售量（万吨） 营业收入（亿元）

稀土精矿 9.94 10.08 30.73

萤石 4.39 4.26 0.74

该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使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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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至09月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邮件（glgfzqb@126.com）、传真

（0472-2669528）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2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9月5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2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届时公司将就2022年上半年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2年9月5日(星期一)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至09月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邮件 （glgfzqb@126.com）、 传真

（0472-2669528）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包钢股份证券融资部

电话：0472-2669529

传真：0472-2669528

邮箱：glgfzqb@126.com

六、其他事项

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公司将通过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向投资者披露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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